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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体育参与的社会性障碍
—基于社会–文化视角

杨立雄
（中国人民大学 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分析残疾人体育参与的社会性障碍，包括：污名化及面子文化导致残疾人及家庭产生社会

退却行为，残疾人参与社会的动力不足；公共政策将“障碍”局限为特殊人群的体验，导致在体育参与过程中存

在外部环境障碍；“体能主义”导致残疾人身份认同危机，并形成体育对残疾人身体的排斥。为此，应以消除社

会性障碍为重点促进残疾人的体育参与，包括：完善社会支持网络，重建残疾人及家庭的社会联结；遵循通用设

计原则，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树立融合体育观，强化对残疾人身体的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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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体育活动既是残疾人娱乐、康复、健身的一

种方式，也是融入和参与社会的一个重要渠道。为此，

联合国《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和《残疾人权利国

际公约》均将参与体育活动列为残疾人的一项基本权

利。中国在《残疾人保障法》和《体育法》中明确规定了

残疾人平等参与文化和体育的权利，并将残疾人文化

和体育事业纳入国家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体系，使残疾

人文化和体育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然而，抽样调查

研究结果[1−2] 表明，我国残疾人参与体育活动的主动性

不足，经常参与体育活动的比例整体偏低，仅为

4%～13%。

残疾人体育参与比例偏低的现象早已引起学术界

关注。从国外研究[3−7] 看，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个体因素

（如缺乏自信、个人没有动力、缺乏体能）、社会交往因

素（如缺少同伴、害怕社交）和结构因素（如缺少设施设

备、交通不便、缺乏时间）。国内研究则多将其归结为

结构性因素，包括硬件设施的短缺（如场所和设施不

足、资源配置不当、无障碍设施缺乏）[8] 和服务体系的

不健全（如专业指导人员缺乏、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

社会组织参与不足）[9−11]。还有学者[12] 将其归结为个

体因素，如残疾人对自身体育权利的认知不足以及体

育参与的主体意识和内生动力不强等。应当说，这些

原因符合我国公共体育设施匮乏和服务体系滞后的国

情，再加上严格的残疾认定标准，我国重度残疾人的比

例高于发达国家；同时，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我

国残疾家庭较为贫困，缺少闲暇时间。近年来，国家加

大了公共体育的支持力度，体育设施和服务体系得到

显著改善；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逐年提高，生活水平和

参与体育的经济能力得以提升；受教育程度逐年提高，

闲暇时间亦有所增加，然而残疾人体育参与比例并没

有明显提升。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开展的“全国

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信息动态更新”（以下简称

“动态更新”）的数据显示，2019 年动态更新工作调查

的残疾人口规模接近 3 500 万人；2016—2019 年残疾

人文体活动参与比例均低于 15%；对未参与文体活动

的原因进行调查发现，只有 1/5 的残疾人将其归因于

结构性因素（包括没有合适的活动项目、场所和设施

等），4/5 的残疾人选择了“其他”原因。因此，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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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影响残疾人体育参与的因素。

基于体育活动的社会属性，本文采用社会–文化分

析（socio-cultural analysis）方法探讨主流价值观对残疾

人体育参与造成的社会性障碍，并提出消除社会性障

碍的对策和建议。社会–文化分析方法即从社会背景

（如社会价值观）层面理解个体行为的产生原因及后

果，从该意义上说，社会–文化分析方法为分析残疾人

的体育参与行为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基于这一框

架，本文对残疾人体育参与的社会性障碍因素进行分

析，这些因素包括因污名化所产生的社会排斥、因社会

价值观而形塑的环境障碍及因体能主义而产生的身体

壁垒。从参与过程来看，社会排斥影响残疾人的体育

参与意愿，环境障碍决定了残疾人能否走出家门，身体

壁垒则影响残疾人体育参与的程度；从分析视角来看，

社会排斥是影响残疾人体育参与的宏观因素，环境障

碍是影响残疾人体育参与的中观因素，身体壁垒则是

影响残疾人体育参与的微观因素。尽管上述 3 个因素

存在过程和视角差别，但均由社会–文化所形塑。 

1　污名化与社会退却

残疾人是受污名化影响最为严重的群体，由于其

异于常人的身体结构或心理状态，使其遭受社会的孤

立、拒绝与排斥，强化了残疾个体在社会交往中的挫败

感，导致了个体社会退却行为的产生和群体亚文化的

形成。尤其是在体育参与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刻板印

象和偏见导致残疾人被排除在体育参与之外，而残疾

人体育参与的负面经历又使其在参与体育活动时产生

退却行为。 

1.1　污名、居养与社会关系断裂

对于残疾人污名的成因，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认为，源于个体异于健全者的特征

（如身体残疾和心智异常），社会成员认为其不能扮演

既定的社会角色，或不能发挥既定的功能，由此形成对

残疾人的排斥[13]。对残疾人的排斥行为，主要表现为

社会成员对异常身体的厌恶或对性格缺陷的显性歧

视。在科学技术不发达时期，残疾人被泛灵主义看成

是对其罪行进行处罚或是被施以巫术的人，其所承受

的痛苦被基督宿命论者看成是上帝的旨意，导致了针

对残疾人的溺婴、遗弃、虐待、暴力“治愈”、放逐等行

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现代医学的发展，残疾逐

渐被认为是医疗或遗传基因突变的结果，但身体的残

损和心理的异常仍被看成一种社会危害[14−15]。即使步

入 21 世纪，现代社会对残疾人的污名化仍然普遍存

在，包括：将残疾人视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认为残疾

人难以与他人建立正常的社会关系，更不能承担家庭

责任；残疾身体具有“神奇”特性，甚至具有传染性，给

他人带来厄运；残疾是对前世今生的惩罚或是一种赎

罪······污名不仅给残疾人“丢脸”，也导致其家庭成员

甚至亲朋好友“蒙羞”，甚至没脸见人，形成连带污名

（courtesy stigma）[16]。

对残疾人的污名化是一个跨国界、跨文化的现象[17]。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对残疾人的污名化倾向，残疾

人被赋予沟通天地和鬼神的能力，残疾甚至成为一种

崇拜。在非洲某些地区，残疾婴儿被视为上天赐予的

礼物，必须精心照料，否则就会触怒上天，带来灾难；而

在另一些地区，残疾则被视为恶神对人类的惩罚，其是

平息恶神怒火、免于伤害他人的体现[18−19]。随着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们对于“身体想

象”趋于丰富，对于“异形”身体的认识加入了道德和

品质的意象[20]，残疾成因也开始归于对个人前世今生

罪孽的惩处，形成道德层面的污名化[21]；残疾人不仅不

能与天地鬼神进行沟通，而且等同于“危险”“怪异”

“罪恶”，残疾人被视为“残废”甚至等同于“废人”的

刻板印象逐步加深，形成身体和智力的污名化。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残疾人常被赋予“傻子”“疯子”“瞎

子”“驼子”等污名化的称呼，甚至形成类型化的标签，

而“面子文化”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影响着

所有人的日常行为和社会关系，表征了身份、地位、角

色、声望、荣耀等，成为个体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

“前台行为”[22]。当残疾人的污名化和“面子文化”相

结合后，加快了残疾人及其家庭脱离正常生活世界的

步伐，他们不得不构建起脱离外在世界的封闭性生

活[23]，出现社会关系网络的解体，甚至出现“社会性死

亡”现象 [24]，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的社会参与被迫

中断。

不同于西方早期对残疾人的生物淘汰思想，中国

基于儒家思想建立了“上收而养之”的居养政策[25]，残

疾人的基本生存得到初步保障，部分残疾类型中的少

数残疾人实现了社会参与，并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新

中国成立后，残疾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

改变，残疾人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

主人；通过福利企业实现了就业，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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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力量。但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形成的居养理念

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隔离性保护机构（如“五保”

供养机构、精神病院、麻风病院、特殊学校）快速发展，

在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的同时，也加剧了残疾人的社

会隔离，并强化了其社会弱者的形象。1988 年 3 月

13 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章程》，首次将“促进残疾人平等

参与社会生活”写入其中，树立了“平等、参与、共享”

的理念，政府和残疾人联合会大力发展残疾人康复、教

育、就业、文体等事业，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环境大

为改善，就业人数快速增长，受教育程度持续提高，文

化和体育事业也蓬勃发展。应该说，居养模式是“鳏、

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理念的具体实践，保障

了残疾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实现了残疾人的初步社会

参与。但是，对“养”的重视也强化了残疾人“无能”和

“被照顾”的角色定位，加深了残疾人对社会和他人的

依赖。

对残疾人的污名化不仅加强了残疾人体育参与的

壁垒，导致了残疾人的社会隔离，而且强化了残疾人

“无能”的自我认知，降低了他们社会参与的意愿[26]。

在历经角色的“自我”破坏、变形、扭曲和窒息的过程

后，残疾人逐步形成遵从和符合主流社会价值标准的

行为规范[22]，从体育活动中逐步退出。 

1.2　通过社会支持建立社会联结

由上可知，要提升残疾人体育参与程度，前提条件

是要降低甚至消除残疾的污名化倾向，修复残疾人及

其家庭的社会联结（social tie）。
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社会运动是消除残疾污名

的主要途径，并唤醒了残疾人的社会参与意识。20 世

纪 70 年代，西方国家残疾人发起残疾人公民权利/独
立生活运动（Disability Civil Rights/Independent Living
Movement），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没有我们的参与什

么也不是”（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的口号，最

近十多年发起了残障自豪游行（Disability Pride Parade）。
残疾人通过社会运动不仅强化了身份认同，也改变了

社会对残障的认识，残障的“特殊性”体验逐渐成为一

种“普同性”体验，促进了残疾观从医疗模式转向社会

模式[27]，并迈向“普同主义”（universalism）[28]。中国的

社会结构未能孕育出残疾人社会运动，再加上残疾人

污名化和“面子文化”根深蒂固，残疾人及其家庭“隐

匿”于社会保护之下，形成“污名化—社会退却—社会

性死亡”的恶性循环。可以采取以下 2 种方式打破这

一恶性循环：①从前端入手，改变社会；②从末端入手，

改变个体。前者是一个被动而漫长的过程，而后者更

主动，且能在短期内取得成效。基于中国的社会结构，

当前应从末端入手解决残疾人及家庭的社会隔离，加

强对残疾人及其家庭的社会支持，让其重建社会联结。

社会支持是在研究精神病学时提出的一个概念，

是为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庭提供的应对压力的措施，后

来逐步将边界扩展到为身处困境的人提供安全、自我

表达和自我认知、归属等方面的服务[29]，甚至直接或间

接与他人进行交流或分享其所看重或关心的日常行为[30]，

社会支持人群也从老年人、残疾人、少数族裔等特殊

人群扩大到全人群。社会支持在本质上等同于社会网

络的构建，通过互动建立关系网络，让个体获得资源并

满足自身发展的一种选择性社会行为[31−33]。以残疾人

为中心，自内向外可以将残疾人的社会网络划分为

4 个层次：由残疾人家庭成员（包括亲朋好友）组成的社

会支持网络、由残疾人生活的社区构成的社会支持网

络、由政府各部门组成的正式支持网络和由各种社会

组织组成的非正式支持网络。针对残疾人及其家庭的

社会退却及社会关系断裂，需要从以下 2 个方面入手，

重构残疾人及其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

（1）通过支持家庭修复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家

庭支持对残疾人体育参与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所有的

社会支持网络中，家庭支持网络是最易获得且能提供

表达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的社会支持网络。但是家庭

成员承受着“连带污名”的精神压力，再加上残疾人体

育知识的缺乏，并面临沉重的照护压力，家庭成员对残

疾人参与体育活动的支持意愿较低。因此，需要加强

对残疾人家庭的社会支持：①配备社区体育指导员，为

残疾人及其家庭提供专业性体育服务。残疾人及其家

庭成员对残疾人体育参与知识的缺乏是影响残疾人参

与体育的因素之一[34−35]，提升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对

体育的理解成为关键。为此需要：在社区层面配备体

育指导员（或社区残疾人专干），对残疾人及其家庭成

员进行培训；组织编写残疾人体育手册，发放到残疾人

家庭，并进行指导。社区体育指导员还应发挥专业优

势，为残疾人制订体育参与计划，设计体育活动项目，

制订训练康复计划，指导他们参与体育活动。②购买

社会工作者服务，为残疾人家庭提供福利服务。例如：

为残疾人提供社区照护服务，减轻残疾人家庭成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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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护负担；向家庭成员提供心理干预服务，缓解其心理

压力；协助社区体育指导员发放体育宣传册，收集和反

馈残疾人体育参与的需求，并为其提供资源链接、转介

服务等；向家庭成员说明体育对残疾人的功能恢复的

作用，增强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对体育参与的社会学

意义的理解。

（2）通过自组织实现残疾人的再社会化。再社会

化主要有 2 种方式，即自愿的再社会化和非自愿的再

社会化。前者是指个体以一种主动、自愿的形式重构

新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后者是指社会以一种全控机构

（total institution）的方式约束个体日常行为，强制个体

与过去完全隔离。自愿的再社会化是残疾人实现再社

会化的快速、有效途径。以自愿的方式实现再社会化，

需要建立外部社会支持体系，其中自组织支持在自愿

再社会化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相比政府或残联的他

组织，自组织更了解残疾人最真实的需求，不仅能为残

疾人提供有针对性、个体化的工具性支持，还能通过同

质性群体的示范作用，为残疾人提供表达性支持。在

自组织中，同样的身份、相同或相似的经历能快速消除

残疾人的心理隔阂，形成更紧密的同辈社群，构建更积

极的自我形象。个体构建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又
对群体成员产生积极作用，并进一步影响自组织的形象。

此外，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有利于减轻个体面对

污名的压力，增强残疾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互动时的信

心。不仅如此，集体主义的策略方式有利于增强残疾

人“呼声”的穿透力，引发社会更多的关注。目前，我

国主要是自上而下建立残疾人体育协会，包括中国聋

人体育协会、中国弱智人体育协会等各类型体育组织，

民间性体育自组织数量少，部分体育自组织因场地、经

费等限制处于停滞状态。对此，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

策支持纯民间性体育组织的发展；同时，整合社区资

源，为残疾人体育自组织的发展提供场地、经费、人员

等支持。另外，应借助现代互联网技术和通信技术的

发展，鼓励和帮助残疾人建立线上体育兴趣社交群体，

通过线上、线下的密切互动，快速实现残疾人的再社会

化。残疾人体育自组织的发展应坚持开放性原则，实

现自组织之间、自组织与他组织、残疾人体育自组织

与其他体育组织的良性互动，防止残疾人体育自组织

走向封闭。 

2　医疗模式与环境障碍

当直面社会歧视和偏见、勇敢走出家门参与体育

活动时，残疾人会面临巨大的物理障碍，包括家庭起居

环境中的障碍、社区中休闲生活环境的障碍、交通出

行的障碍、体育设施和器材的障碍等。如果说污名化

是残疾人体育参与的“软障碍”，那么环境则构成了残

疾人体育参与的“硬障碍”。“硬障碍”看似是一种物

理障碍，但从本质上看它仍是由社会所建构的。 

2.1　“个人体验”与空间排斥

在健全者构建的社会里，残疾人面临的环境障碍

被看成是个体的原因，而非社会所造成；由残疾所导致

的障碍问题只是少数人群的一种体验，残疾人需要承

认自身与环境互动时存在的缺陷并接受它[36]。随着医

疗技术的发展，社会主流价值观认识到残疾或缺陷可

以通过治疗或康复得以减轻，甚至达到健全者的标准，

于是残疾人的问题转变为医疗问题。医疗模式试图通

过治疗康复技术的发展和残疾人对既定环境的适应实

现残疾人的“正常化”（normalcy）[37]，即使医疗技术突

飞猛进，多数残疾人仍难达到以“健全者中心主义”价

值观构建的标准。随着残疾人对外部环境障碍的诉求

与日俱增，主流社会开始关注到公共空间对残疾人的

驱逐问题，并开始转变为社会实践。20 世纪 30 年代，

欧洲少数国家开始在城市建设残疾人专用设施。“二

战”结束后，欧洲国家在恢复重建中加强了残疾人便利

设施的建设，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59 年，欧洲议会

通过了《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公共建设的设计与建设的

决议》；1961 年，美国制定了《便于肢体残疾人进入和

使用的建筑设施的美国标准》；1974 年，联合国残疾人

生活环境专家会议正式提出了“无障碍设计”（barrier-
free design）概念[38]。

无障碍设计将“残疾”与“障碍”2 个概念进行了

区分，尝试性突破医疗模式中的个体观，将原来视为个

体的障碍问题转移为群体性的社会问题。但是，也仅

止于此，这一时期的主流价值观仍然将障碍视为少数

人的特殊体验，无障碍改造是对主流价值观塑造的

公共空间的一种修补（而非重构），是对残疾人的一种

福利补偿（而非权利），无须将其提升为针对所有人

的公共政策。因此，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发布《国

际损伤、残障与障碍分类》时，虽首次提出了损伤

（impairment）、残障（disability）和障碍（handicap）“三层

结构模式”，但其分类法仍然遵循医疗模式理念，强调

无障碍使用者的“特殊性”和“便利性”[39]。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开始关注残疾人面临的环

杨立雄. 残疾人体育参与的社会性障碍——基于社会–文化视角

04



境障碍问题。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城乡无障碍环境建

设由点到面有序推进，信息无障碍建设步伐加快，交通

运输无障碍出行服务体系正在完善之中。2012 年

6 月 28 日，国务院颁布《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标志着

无障碍环境建设转变为一般性公共政策议题。“十三

五”期间，国家制定了《“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规划》《“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

建设规划》《“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

《“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十三五”国家信息化

规划》等规划，均规定了无障碍内容；同时，在《国家信

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关于加强网络无障碍服务能力建

设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的指导意

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

见》《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指导意见》《关于

加强老年人家庭及居住区公共设施无障碍改造工作的

通知》《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等文件

中也对无障碍进行了论述。但是，无障碍发展仍然受

制于医疗模式理念，将环境障碍视为少数群体的特殊

需要，无障碍设计被视为补偿性的特殊福利政策。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将无障碍建设定义为“为便于

残疾人等社会成员自主、安全地通行道路、出入相关

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交流信息、获得社区服务

所进行的建设活动”。这一定义虽未将无障碍限定于

残疾人，但是列举法仍明确地传达了如下信息：无障碍

即便不只是针对残疾人，也是以残疾人为主。由此，各

地将无障碍建设的关注点放在了重点区域（如城市中

的商业区域），无障碍建设往往成为地方政府的“形象

工程”。这些无障碍设施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区域，呈现

点状分布特征，难以形成出行闭环。当残疾人离开家

门参与体育休闲活动时，有可能半途受阻，或者有去难回。

从总体上看，我国无障碍设施建设仍然较为落

后。大量城市老旧小区尚未进行无障碍改造，广大农

村社区的无障碍建设尚未起步；无障碍交通工具较为

匮乏，交通无障碍设施缺乏维护；信息无障碍尚处于发

展初期，特定类型残疾人难以无障碍地获得信息。由

于生活环境和交通设施存在障碍，残疾人难以便利地

使用体育设施。而且，即使残疾人能够接近体育场所，

他们仍然面临着体育设施中的障碍，包括缺乏无障碍

停车位、无障碍坡道不规范、缺乏无障碍坐席等。

2019 年“动态更新”数据显示，我国 46 万个社区文体

活动中心，有 20% 的中心未对出入口进行平整或未建

坡道，接近 2/3 的中心未建设无障碍厕所或厕位。

从表面来看，无障碍是一种物理障碍，与自然环境

或建筑设计关联，但是从本质上来看，障碍的形成是由

社会所构建的。从社会模式看，以健全者为标准构建

的环境造成了个体的无能或残疾，从而阻隔了残疾人

的体育参与。 

2.2　基于通用设计理念消除环境障碍

虽然残疾人医疗模式和社会模式均承认残疾在某

种程度是人与环境非良性互动而造成障碍的结果，但

是与医疗模式不同，社会模式认为残疾人的社会参与

困境不是个体造成的，而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建设造成

的，残疾人所遭遇的物理性障碍源于社会性障碍，只有

消除了社会性障碍，才能通过技术消除物理性障碍[40]。

由此形成“残疾人正常化”和“正常人残疾化”的障碍

解决思路。

基于医疗模式理念的“残疾人正常化”解决思路，

采取治疗或康复手段，使残疾人达到健全者的标准，从

而消除障碍。对于少数无法通过治疗或康复而消除障

碍的人群，则以无障碍设计理念实施环境改造。对此，

著名残障学者左拉（Irving Kenneth Zola）认为，从制度

结构和外部环境消除障碍虽具有积极意义，但不能从

根本上消除社会对残疾人的歧视和偏见；相反，无障碍

设计作为一种福利补偿还会造成残疾群体与其他群体

的利益冲突和社会对立，例如，有人抱怨盲道不方便健

全者行走，无障碍改造增加了纳税人负担。左拉敏锐

地看到社会老龄化对老年人带来的影响，提出了障碍

的“普同模式”（universalism model）[41−42]。左拉认为，

只有将障碍经验从残疾人的“特殊体验”转向所有人

的“普遍体验”，才能真正打破社会对残疾人的歧视，

从而促进残疾人的社会参与。左拉的观点得到学术界

的认可和主流社会的接受，也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支

持[43−44]。世界卫生组织 1980 年发布的《国际损伤、残

障与障碍分类》将评估身体功能的范围扩大到全人群；

2001 年 5 月通过的《国际功能、残障与健康分类》沿

用 1980 年版中的适用人群范围，并认为所有人都会经

历一段“障碍”的阶段。消除障碍的公共政策理念也

开始由无障碍设计转向通用设计[45]，将无障碍列入相

关法案（如美国的残疾人法、英国的平等法）中及将无

障碍设施扩展到工作、生活、学习等场所。

目前，我国初步建立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法规

体系，出台了多个无障碍环境建设文件，制定了多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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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标准，加大了无障碍设施建设力度，推进信息无障碍

发展。但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仍然滞后于社会发

展，无障碍设施呈现点状分布，尤其是社区无障碍环境

的缺失给残疾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为此，需要

改变对障碍经验的认知与态度，超越残疾人无障碍的

理念，将空间问题上升到普遍性需求，应用通用设计原

则将无障碍设施串联起来，形成闭环，提升残疾人对社

区资源和公共设施的利用率。尤其要加强社区无障碍

改造力度，搭建起残疾人及其家庭迈入社会的桥梁。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实施了“社区化”的

社会支持政策（如德国的“邻里之家”、英国的“社区照

顾”、美国的“家庭服务”等），通过改造社区无障碍环

境、整合服务资源、搭建社区服务平台，提升了残疾人

生活便利性，从而促进了残疾人的社会参与。自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开始打造社区服务平台，近年来

在“社区生活圈”理念的指导下，整合并优化了公共服

务设施平台，打造“一刻钟服务圈”。一些地区在社区

建立了针对残疾人生活照料的“温馨家园”或“残疾人

之家”，集社区康复、心理咨询、文体活动、日间照料、

托养服务等为一体，为残疾人通过社区参与社会搭建

起桥梁。但是，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体制分

割，社区层面的残疾人服务、养老服务等未能实现整

合，也未能较好地融入社区服务平台。针对北京市肢

体残疾人的一项调查研究[46] 表明，由于未消除居家、

下楼、社区内公共服务、社区外出行等 4 个空间层次

的障碍，北京市打造的“一刻钟社区服务圈”未能促进

残疾人对社区服务的使用。

未来，应将残疾人体育服务融入社区层面的残疾

人服务网络和社区体育服务网络，在社区层面实现残

疾人体育与一般性体育的融合。更应将残疾人服务网

络和社区体育服务网络嵌入整个社区服务平台中，通

过社区环境改造、服务体系建设等措施消除残疾人的

环境障碍，促进残疾人生活便利化，从而提升残疾人的

体育参与程度。 

3　体能主义与身体壁垒

体育在其产生之初便注入了智力和体力的竞争，

在古希腊时期充斥着血腥的暴力和生死的较量，体育

甚至成为淘汰残疾人、疾病患者及失能老年人的手

段。尽管现代体育的“社会中的对抗性”有所下降，但

是体育中的身体壁垒仍然普遍存在。所以，即使在污

名化现象得到缓解、环境障碍得到消除、残疾人体育

参与的意愿有所上升的情形下，他们仍然面临体育参

与中的身体壁垒，而这种壁垒的形成不仅仅归因于残

疾个体，更应归因于社会因素。 

3.1　身体、符号与体能障碍

体育在其产生之初，便被赋予了“优胜劣汰、适者

生存”的竞争机制。古希腊文化崇拜人体的“力”与

“美”，通过身体和心理的激烈对抗，选出肌肉健美、体

格健壮、智慧与形体兼具的优胜者；古希腊时期，体育

成为淘汰残疾人的一种方式；雅典创建奥林匹克运动

的目的在于克服缺陷，保持活力；斯巴达甚至将残疾婴

儿抛弃于野外，以保持强大的战斗力。由此，体育演化

为健康和力量的象征，也成为淘汰不合格者的方式。

基督教在欧洲兴起后，教义对身体活动的否定将残疾

人排除于体育活动之外，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残疾人身

体才开始得到释放[47]。到了近现代，竞技体育得到快

速发展，体育超越个体竞争，被赋予意识形态和民族认

同的内涵，但是“更快、更高、更强”仍然是现代体育的

核心，对“力”与“美”的称颂没有改变，并且以更加公

开和直接的形式展示在公众面前。作为日常生活组成

部分的群众性体育，虽然从单一的健身功能转向休闲、

娱乐、时尚、社交等多重功能，但是竞争尤其是体能的

竞争仍然是不变的核心文化，孔武有力且荷尔蒙旺盛

的男性受到崇拜，身体孱弱且被动的男性被淘汰出局

或边缘化 [48]。当女性参与体育时，进一步强化了对

“美”的崇拜，集美貌和智慧于一体的女性被喻为“美

丽神话”，为大众媒体所宣扬[49]。

进入现代社会后，残疾人参与体育活动被广为接

受，残疾人出现在各种运动会上，大众媒体也开始关注

这一现象。但是媒体在报道残疾人运动会时，残疾运

动员仍被误读成被动的参与者[50]，或出于广告、收视率

的需要将某些残疾运动员宣传成“超人”[51]，这不仅降

低了大众对体育项目中的体能标准对残疾人形成障碍

的关注度，还不切实际地抬高了对残疾人参与体育活

动的期望[52]。即使媒体以一种包容性或褒扬性的意图

来解读残疾运动员的事迹，也给大众一种深入人心的

暗示—残疾人应努力克服自身的损伤以达到健全者

构建的能力标准（ability norm）。健全者构建其能力标

准的目的在于强化身体能力及特征，并形成体育活动

中的体能主义（ableism）[53]。体能主义不仅暗含甚至明

示了参与体育活动的最低能力，也在社会空间中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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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健全者与残疾人的关系。当残疾人置身于体能社会

（ableistic society）中并遵从健全者构建的体育规则时，

他们的“无能”便暴露于社会“前台”，并为社会秩序所

“纠偏”[54]。于是，体能主义设置的身体壁垒成功地将

残疾人排除在外。

随着休闲和群众性体育的发展，由社会建构的身

体又被赋予了阶层、性情、生活方式等特征，成为阶层

之间的区隔标志[55]，残疾人逐步沉入社会底层，与体育

渐行渐远。20 世纪中期，西方社会发起“人人皆可体

育”（sport for all）运动，适应体育教育得到发展，体育

才开始突破身体的限制，残疾人体育参与也逐步被大

众体育所接纳。但是，残疾人体育并没有超越健康主

义理念，残疾人参与体育活动的目的在于促进残疾的

恢复并达到健全者的体能标准。残疾人体育参与过程

中的身体壁垒未完全消除[56−57]，残疾人的身体也未被

社会接纳。当残疾人参与健全者制定的体育活动并在

公共空间展示异于常人的身体时，他们不得不极力掩

饰自身的“无能”，遮掩异于常人的身体，承受着社会

的异样眼光和嘲讽。为了证明自身的体育参与能力并

能融入正常社会中，一些残疾人努力表现得像一个健

全者，塑造一个不真实的自我[58−60]，而这只会令残疾人

更加痛苦和疲劳，甚至造成更大的伤害，享受体育本源

的快乐早已荡然无存。而且，对于大多数残疾人来说，

即便愿意伪装自我，融入社会也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

的目标。在历经多次挫折后，残疾人对自身身体产生

排斥，形成自卑心理，出现身份认同困惑。 

3.2　以融合理念消除体能主义

中国传统体育强调养生，注重体育的修身养性及

塑造内在气质，对人的力量和形体崇拜弱于古希腊和

古罗马，也很少出现采取体育方式淘汰残疾人的做

法。但是残疾人被当作社会供养对象，被看作不适合

从事健全者的活动。随着中医的发展，导引、推拿、按

摩等应用于残疾人，以生理功能恢复或维持为目标的

健身活动逐步兴起，但是一直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残

疾人体育。19 世纪，西方特殊教育传入中国，现代意

义上的残疾人体育运动由此发展起来 [47]。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得以恢复，特殊体

育学科开始受到关注[61]，但是，残疾人体育活动以经验

式方式展开，很少在群众性体育中开发适合残疾人身

体条件的运动项目，缺乏个体化体育指导。此外，受到

中国传统文化及广泛存在的污名化的影响，残疾人难

以跨越心理和文化障碍而在公共场所展示自身的“无

能”和残缺的身体。进入 21 世纪后，适应体育教育引

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适应体育成为研究热点[62−63]，但

是，适应体育理念在现实中未得到有效应用，缺乏适合

残疾人参与的体育项目、体育器材和用品仍然是一个

普遍现象。2019 年“动态更新”数据显示，全国 46 万

个社区文体活动中心，超过 1/3 没有无障碍器材和用

品，接近一半没有适合残疾人的体育器材。

中国残疾人价值观正在从医疗模式转向社会模

式，受此影响，残疾人体育活动的开展也经历了从社会

隔离到融入社会的过程，并催生了适应体育的产生和

发展[64]。目前，融合发展理念不仅为社会所认同，而且

在竞技体育中已初步实现了融合。自 2008 年夏季残

奥会和 2010 年冬季残奥会开始，残奥会与奥运会在同

一城市的相同场馆举办，残奥会实现了与健全人奥运

会的逐步融合。但是，体育运动中的体能主义仍然是

阻碍残疾人参与群众性体育的主要因素，对此需要从

以下 3 个方面入手解决。

（1）设计和开发适应残疾人的体育项目，降低残疾

人参与的身体门槛。适应体育将关注重点转向残障人

“正常地”从事体育活动、享受体育教育的权利及融入

社会[65]，构建了指向个体特征并与周围环境相融合的

体育规则，将残疾人与健全者的体育活动融合到同一

环境中，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健全者中心主义”构建

的体能主义壁垒，促进了健全者对残疾人的身体接

纳。近 20 年来，我国适应体育在学科研究和教学层面

进行了积极努力[66−67]，但是在应用方面仍然处于探索

之中，残疾人和健全者的体育活动“分割状态”尚未取

得突破。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适应体育项目的设计和

推广，尤其要加强适应体育研究的团体合作。适应体

育是一个高度个体化的体育活动，需要对残疾人的身

心健康做出评估和诊断，提出干预方案，并进行实践和

及时调整，因而需要专业团队的支持。加拿大一个研

究团队的做法值得借鉴和参考，该团队研究了 350 名

成年肢体残疾人，并与 10 个残疾人组织和 50 名健康

专家合作，设计了适合不同残疾人参与的体育项目，并

制作了宣传册发放到残疾人手中[68]。宣传册既有专业

的体育知识，也有残疾人体育参与的故事，不仅为残疾

人体育参与提供了专业指导，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消除

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对残疾人体育参与的顾虑和偏

见。英国的一个研究小组通过可视化手段将残疾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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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信息和相关知识展示出来，并推送给残疾人及其家

庭成员，这一方案获得英国健康长官和英格兰公共健

康局（Public Health England）的肯定[69−70]。为避免体育

中的体能主义，在设计体育项目时需要体育专业人员、

社会工作者、政策制定者、残疾人士共同完成。

（2）提升健全者对残疾人体育的认知。受媒体报

道的影响，社会公众对残疾人体育参与存在认知误

区。20 世纪 80 年代，主流媒体以“怜悯和同情”的叙

事风格塑造了残疾人体育参与的弱者形象，强化了残

疾人“回到家中”的印象，加深了残疾人体育参与的社

会排斥；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主流媒体以“自强自

立”的叙事风格塑造了残疾人体育参与的强者形象，让

公众逐步接纳了残疾人的体育参与，但是也造成社会

公众的一种“幻觉”，即残疾人能达到健全者制定的

“正常标准”，从而忽视了体能主义对残疾人的身体排

斥；自 2008 年残奥会举办以来，媒体塑造了残疾运动

员的“国家英雄”形象，不仅加强了社会公众对残疾人

体育参与的“幻觉”，而且也将残疾人体育参与等同于

竞技体育和“为国争光”，残疾人体育不仅与大众体育

相脱离，也使多数残疾人与体育渐行渐远。目前，主流

媒体正在转向“残健融合”的叙事风格[71]，但是，公众

对残疾人体育的认知尚待改变，对残疾人体育的接纳

程度有待提升。因此，应以 2022 年北京冬季残奥会为

契机，重构媒体“平等参与、融合发展”的叙事风格，让

公众全面认知残疾人的体育参与，直面残疾人体育参

与过程中的障碍。同时，在群众性体育活动中，应尽可

能创造机会，让健全者与残疾人互动，促进相互理解和

沟通。残疾人体育活动应尽可能融入一般群众性体育

活动中，通过共同参与体育活动让健全者接纳残疾人

的身体。

（3）提高残疾人对自身身体的认同。在社会学家

吉登斯[72] 看来，身体是一个“实体”，也是一种行动系

统。在日常生活中，个体的身体嵌入是实现自我认同

的基本途径，而自我认同程度又是引发个体自豪感和

尊严感、耻辱感和负罪感的源泉。医疗模式认为残疾

是一种疾病或是异于正常标准的病态，因而提倡基于

正常化理念对残疾人的身心进行医疗。医疗模式不仅

导致了社会对残疾人身体的歧视和偏见，也导致了残

疾人对自身身体的排斥，出现身份认同危机。身份认

同危机导致了残疾人的耻辱感和负罪感，并影响了残

疾人的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嵌入。社会模式反对治

疗、脱离接触的叙事方式，认为只有强化残疾人的身份

认同，鼓励社会成员（损伤不明显或残疾程度较轻）与

残疾身份的相互积极认同[73]，将残疾人从隔离机构化

模式转入社会融合模式，才能提升残疾人的社会参

与。提升残疾人的身份认同与体育参与互为因果，通

过体育参与，可以降低残疾人对自身身体的排斥，消除

耻辱感和负罪感，增强身份认同；而自我身份认同的增

强又会降低残疾人社会参与的耻辱感和负罪感，加快

其融入社会的进程，最终形成“身份认同—体育参与”

的良性循环。 

4　结束语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现实、知识、价值观乃至社会

问题都由社会共同体所建构，而主流价值观则由主流

社会所塑造，残疾人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置身于由健

全者构建的“正常”公共空间和“正常”价值观中，因而

其行为和思维无时无刻不受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和形

塑。由于异于健全者的特质，残疾人在适应和遵循主

流价值观时面临障碍和社会排斥，甚至形成某种“无

能”。如果说结构性因素是一种看得见的障碍，那么由

社会–文化所建构的价值观则造成了残疾人体育参与

的隐形壁垒。从社会–文化的视角看，影响残疾人体育

参与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性障碍：①污名化和“面子文

化”造成了残疾人体育参与的社会排斥，导致残疾人及

其家庭产生社会退却；②残疾人医疗模式关注个体的

治疗和“正常化”，忽视了残疾人与外部环境的互动，

造成残疾人体育参与中的物理障碍；③基于“健全者中

心主义”建立的体育规则导致了体育活动的“体能主

义”，形成残疾人体育参与中的身体壁垒。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发起

残障公民权利/独立生活运动，促进了西方社会的残疾

人价值观转向社会模式，社会对残疾人政策制度的缺

陷、物理环境的限制、系统性的社会歧视进行反思和

批判[74−75]，消除残疾人的社会性障碍和增强身份认同

成为公共政策的发展方向。为充分保障残疾人的体育

参与，中国在多部法律中规定了残疾人体育参与的权

利，并为残疾人开辟体育活动场所，完善了残疾人公共

体育服务体系，残疾人体育事业取得显著进步，成功举

办多次世界级的残疾人运动会，在世界级残疾人运动

会中取得的冠军人次也位居世界前列。但是，在群众

性体育方面，残疾人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参与比例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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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各级政府和组织加大了残疾人体育事业的支持力

度，加快了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进度，对体育场馆进行

了无障碍改造，在社区配备体育指导员，残疾人体育参

与状况有所改善。但是，无论是与健全者的体育参与

相比，还是与国外残疾人的体育参与相比，我国残疾人

体育参与的比例仍然有较大的上升空间。为此，需要

转变残疾人价值观，反思基于“健全者中心主义”建构

的社会制度，完善支持网络，重建残疾人及家庭的社会

联结，从而消除外部环境障碍，将残疾人体育融入一般

群众性体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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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Barriers of Physic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Amo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Based on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YANG Lixiong

Abstract：The  social  barriers  of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re  analyzed  from  a  socio-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se  barriers  include  stigmatization  and face  culture,  which  leads  to  the  social  withdrawal
behavior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ir  families,  as  well  as  the  lack  of  physic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And, public policy limits the "barriers" to the experience of special groups, bringing about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al obstacles in the process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Finally, "ableism" in sports causes the identity crisi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  rejection  to  their  own  bodi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elimination  of  social  barriers  to  promote  the  physical  activity  participation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which
involves  improving  the  social  support  network  to  rebuild  the  soci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their  families,  following the  general  design  principl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and  establishing  the  concept  of  integrated  sports  to  enhance  the  acceptance  of  th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their 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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